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展改革委，有关电网公司，有关发电企业，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电力规

划设计总院、中科院电工所：

近年来，我局组织各地建设了一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推动我国光热发电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显著增强，为深入贯彻党的 20大精神，促进光

热发电规模化发展，充分发挥光热发电在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中

的作用，助力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光热发电兼具调峰电源和储能的

双重功能，可以实现用新能源调节、支撑新能源，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更好的长

周期调峰能力和转动惯量，具备在部分区域作为调峰和基础性电源的潜力，是新

能源安全可靠替代传统能源的有效手段，是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有效支

撑，同时，光热发电产业链长，可消化提升特种玻璃、钢铁、水泥、熔融盐等传

统产业，还可带动新材料、精密设备、智能控制等新兴产业发展，光热发电规模

化开发利用将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新的增长点。

二、积极开展光热规模化发展研究工作。目前，我局正委托水电总院牵头，会同

电规总院、中科院电工所开展全国重点区域光热发电资源调查评估、规划布局研

究、光热发电与风电光伏发电实用性联营研究、光热发电技术创新示范等工作，

请各省能源主管部门积极支持配合，协调提供研究所需数据资料等。内蒙古、甘

肃、青海、新疆等光热发电重点省份能源主管部门要积极推进光热发电项目规划

建设，根据研究成果及时调整相关规划或相关基地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光伏、光

热规划布局，合理布局或预留光热场址，在本省新能源基地建设中同步推动光热

发电项目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力争“十四五“期间，全国光热发电每年新增开工

规模达到 300万千瓦左右。

三、结合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建设，尽快落地一批光热发电项目。

目前，我局在第一、二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

设项目清单中已明确了约 150万千瓦光热发电项目，请相关省区和企业在确保项

目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建设。已上报沙戈荒风光大基地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光热

发电项目，相关省区能源主管部门要尽快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基地内风

电光伏项目同步开工（光热发电规模暂按内蒙古 80万千瓦，甘肃 70 万千瓦，青

海 100万千瓦，宁夏 10万千瓦，新疆 20 万千瓦配置）。

四、提高光热发电项目技术水平。各地能源主管部门和企业在新能源基地建设中

要充分发挥光热发电调峰特性，科学合理确定各地项目电源配比；拟建和在建项

目技术水平要求不得低于国家的示范项目；优化光热电站单机规模和镜储等配置，

原则上每 10万千瓦电站的镜场面积不应少于 80万平方米。请电网公司对配置光

热发电的基地项目在并网和调度方面给予优先支持。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和地区尽

快研究出台财政、价格、土地等支持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配套政策，提前规划

百万千瓦、千万千瓦级光热发电基地，率先打造光热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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